泾河新城城乡管理局

关于切实做好中秋国庆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方案

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是城乡居民出游规模较大的旅游黄金周，涉及范围广、影响大。“双节”期间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工作是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为深入贯彻落实中、省、市、西咸新区及泾河新城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和部署，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以“严、细、实”的工作作风，认真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工作措施，切实做好“双节”期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现制定“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方案如下：

一、加强领导，做好“双节”交通运输安全组织管理
为加强对“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城乡管理局成立了国庆、中秋“双节”期间道路运输和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毛敏辉为组长，卢彦昌为副组长，孔海峰、齐峰、杨晓朝、刘强、孙波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泾河新城政务服务大厅（西区）七楼，办公室主任由孔海峰同志兼任，办公电话029-36225989。 

二、恪尽职守，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双节”期间交通运输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和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加强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工作，要精心安排、明确责任，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务必做到责任到人，对于忽视预防、责任不清、措施不力、人员不落实而导致发生事故、造成严重后果和影响的责任人，将按照有关规定从严追究。推行“五个坚持”的基本做法，即坚持“安全第一”的思想不动摇、综合治理原则不改変、“人防”措施不放松、“机防”力度不减弱、“技防”水平再提高，严格落实各项措施，确保道路运输安全。

（一）强化从业人员尤其是营运客车驾驶员安全教育。

“双节”之前，要求各客运企业对所有参加运输的从业人员尤其是驾驶员进行一次增强安全意识、遵守规章制度和提高安全操作技能及应急处置能力方面的教育培训，并逐一做好登记。严禁酒驾、药驾、超速、超员，严禁无从业资格证驾驶员上岗。

(二)严格落实《西咸新区道路交通安全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在“双节”前，各客货运输企业组织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生产大检查自查活动，对于安全生产重点单位、关键部位、复杂场所，主要领导要亲自带队检查，确保检查不流于形式、不走过场。加大事故隐患排查和整改力度，对检查发现的隐患，要坚决及时整改到位。

(三)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各客货运输企业在“双节”前与车辆经营者、驾驶员、乘务员签订“2018年国庆节中秋节道路运输安全责任书”，使其从思想上重视运输安全生产工作，自觉地认真履行职责。车辆经营者要落实驾驶员对车辆“出车前、行车中、收车后”的安全检查，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严格执行客运车辆“三不进站，八不出站”规定。

(四)进一步强化道路运输全过程管理。各客货运输企业要充分发挥动态监控系统的作用，加强对车辆运行过程的监控。未能在监控平台实施统一监控的营运车辆一律停班停运。节前对所属车辆的动态监控安装使用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及时纠正超速、疲劳驾驶等违章行为。

(五)加强对旅游景点包车客运的安全管理。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突出做好节假日旅客运输工作，提前做好客流量的摸底调查和分析预测，安排充足运力，并根据客流情况合理调整班次，统筹安排加班，确保旅客走的了、走得好、走的满意、走的安全。

（六）加强路面、隧涵安全监管。
公路管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环节防范措施，加大乡村道路隐患排查治理力度，落实防坍塌、防坠落、防溃烂等措施，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制度。加强动态监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相结合，进而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三、强化应急值守，保障安全生产信息畅通

交通运输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双节”期间值班工作，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要加强对安全生产重点行业（领域）、重要设施、重点单位和部门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各项应急准备工作的检查，切实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演练，确保应急组织机构、救援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的落实，确保遇有突发事故能及时有效进行处置。要严格执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全面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和其他紧急突发事件的信息报送和处理工作，确保事故信息和其他重要信息及时、准确上报。
